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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基于对未来发展

的信心以及自身价值的判断，为有效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同

时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管理层、核心骨干的积极性，提

高团队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

起，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15,000.00万元至

30,000.00万元（均包含本数）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55.00元/股（含），

以前述回购金额区间和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数量不低于272.73万股、不高于

545.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低于0.9462%、不高于1.8924%。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4年2月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即2024年2月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

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1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总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郭春萱 106,709,953 37.02

2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39,922,800 13.85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

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2,800,000 4.44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87,307 2.42

5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4,473,444 1.55

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4,350,000 1.51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862,916 1.34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3,750,000 1.30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

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593,300 1.25

10 张勇 2,820,968 0.98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1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总数量

（股）

占公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总数

比例（%）

1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39,922,800 19.78

2 郭春萱 26,520,738 13.14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

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2,800,000 6.34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87,307 3.46

5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4,473,444 2.22



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4,350,000 2.15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862,916 1.91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3,750,000 1.86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

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593,300 1.78

10

交银施罗德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险－交银施罗德基金

国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可供出售）

2,549,025 1.26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7日


